
调整住房“两年限售”政策

《通知》显示，自2024年9月1日起，在重庆市中
心城区新购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的（以网签备案
时间为准），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即可上市交易。

这位负责人表示，随着新政实施，重庆取消了新
购住房“两年限售”政策。但值得关注的是，在《通知》
下发前完成住房交易的，仍按照当时的政策执行。

原政策包括：2023年9月1日以前进行交易的
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在办理不动产权证满两年后
才能上市交易。2023年9月1日至本通知印发前购
买的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买卖合同备案满两年且
取得不动产权证后可上市交易；其中，2024年5月
20日后购买的商品房现房取得不动产权证后即可
上市交易。

通过几组案例，可以更好地对不同阶段的政策
进行理解。

例1：张先生于2024年9月20日（本通知下发之
日后）在中心城区某区购买了一套住房（商品住房或
二手住房），并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则这套住房
不再纳入限售范围，取得不动产权证后可上市交易。

例2：王先生于2024年6月20日在中心城区某区
购买了一套新建商品住房（期房），并于当日完成商品
房买卖合同备案，则这套房屋在限售范围，自2026年
6月20日起且取得不动产权证后可上市交易。

例3：李先生于2024年6月20日在中心城区某
区购买了一套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并完成商品房

买卖合同备案，则这套住房不在限售范围，取得不动
产权证后可上市交易。

例4：赵先生于本通知下发之日前在中心城区
某区购买了一套二手住房，并于同日完成房屋买卖
合同备案，则这套住房在限售范围。如，2022年10
月20日购买且完成房屋买卖合同备案，11月20日办
理不动产权证，则自2024年11月20日起可上市交
易。如，2023年10月20日购买且完成房屋买卖合同
备案，11月20日办理不动产权证，则自2025年10月
20日起可上市交易。

“首套房”认定按区（县）划分

“首套房”认定按区（县）划分。而此前，重庆中
心城区的住房套数统一认定，其他区（县）各自认
定。这位负责人表示，认定为首套房后，这套房在申
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时可享受首套房贷款政策。

例1：王先生家庭在重庆市某区（县）有住房一
套，现因职住平衡需要，拟在另一区（县）（家庭无住
房）新购商品住房一套，则其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时可享受首套房贷款政策。

例2：李先生家庭在重庆市某区（县）有一套住
房，现因改善需求，拟在同一区（县）新购商品住房一
套，若李先生家庭不属于多孩家庭，则申请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时认定为第二套房；若李先生家庭属于
多孩家庭，则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时可享受首
套房贷款政策。

出租住房可不纳入住房套数计算

《通知》指出，居民将重庆市内自有存量住房盘
活用作租赁住房，且取得租赁合同备案证明的，在重
庆市内购买住房时，已出租的住房可不纳入家庭住
房套数计算。

也就是说，居民出租的房子取得相关证明后，可
以按照实际出租的套数进行核减，各商业银行凭住房
套数认定证明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享受相关优
惠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住房公积金贷款、涉税套数
认定和住房存量贷款利率调整等不适用本条政策。

例1：王先生家庭在重庆市某两个区（县）各有
一套住房，均盘活用作了租赁住房且取得了租赁合
同备案证明，其再次在重庆市内购买住房申请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时可享受首套房贷款政策。

例2：李先生家庭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两套住
房已盘活用作了租赁住房且取得了租赁合同备案证
明，另一套在江北区自住，其拟在江北区再次购买1

套改善性住房，若李先生家庭不属于多孩家庭，则申
请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时认定为第二套房；若李先生
家庭属于多孩家庭，则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时
可享受首套房贷款政策。

例3：赵先生家庭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的两套住
房已盘活用作了租赁住房且取得了租赁合同备案证
明，另一套在渝北区用于自住。其拟在九龙坡区再
购买一套改善性住房，则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时可享受首套房贷款政策。

真金白银支持住房“以旧换新”

对2023年9月1日以来出售重庆市内自有住
房，并于2024年9月1日～12月31日在中心城区
购买商品住房（以网签备案时间为准）且完成契税缴
纳的，由中心城区各区政府（管委会）结合自身实际
情况，给予每套新购住房不低于总房款0.5%的补
贴，鼓励各区政府（管委会）加大补贴力度。

对符合渝房市办〔2024〕2号要求，并于2024年
5月20日～8月31日在中心城区新购商品住房的，
由房屋所在区政府（管委会）按照新购住房总房款的
0.5%予以补贴。

例1：王先生于2023年10月1日出售了重庆市
内（中心城区或远郊区县）自有住房一套，并于2024
年9月20日在中心城区购买了新建商品住房一套并
完成契税缴纳，则王先生可享受房屋所在区政府（管
委会）给予的不低于新购住房总房款 0.5%的补贴

〔具体标准以各区政府（管委会）公布为准〕。
例2：王先生参与重庆市“换新购”购房活动，并

于2024年8月1日在中心城区新购商品住房一套，
则王先生可享受房屋所在区政府（管委会）给予的新
购住房总房款0.5%的补贴。

目前，中心城区各区政府（管委会）正抓紧明确
补贴标准，制定实施细则，具体补贴标准和办理流程
以各区政府（管委会）公布为准。

进一步支持租赁住房群体

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渝府办发〔2020〕72
号）明确的租住权利等规定，逐步使租购住房群体享
有同等公共服务权利。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提取住房
公积金支付租房租金，每年可提取一次，解决新市
民、青年人住房困难。缴存人选择按月或自由方式
缴存的，租房提取后不影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资
格。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陈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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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重庆人
如何大战“秋老虎”

重庆调整优化房地产交易政策

“首套房”认定按区县划分
取消新购住房“两年限售”

9月1日，重庆市
住房城乡建委出台了《关于调

整优化房地产交易政策的通知》，
共5条，包括调整新购住房再交易管

理、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支持住房“以
旧换新”、加快存量商品房去化和加大住房
租赁市场发展力度。

相比之前的购房政策，《通知》有哪些重
点和变化？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
人对此进行了解读。这位负责人表示，《通
知》主要有两个变化：一是调整住房“两
年限售”政策，二是“首套房”认定按区
（县）划分。


